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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8 年 11 月

25 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杰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

件，公司监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

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 

经 2018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原计划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豪威”）96.08%股权、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思比科”）42.27%股份及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信

源”）79.9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但由于北京豪威股东深圳市芯能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芯能投资”）、深圳市芯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力投资”）

的股东瑞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芯能投资、芯力投资各 100%的股权通

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进行转让，公司已参与上述股权的竞买并被确定为受让方，

因此芯能投资、芯力投资将退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将变更为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北京豪威

85.53%股权、思比科 42.27%股份及视信源 79.9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其他内容与原方案保持一致。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后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议案》 

为整合优势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收购北京豪威 85.53%股权、思比科 42.27%股份及视信源 79.93%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思比科 42.27%股份交易的实施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视信源 79.93%股权交易的

实施互为前提条件，如果其中一项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能生效或实施，则另一项交

易亦将停止实施；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思比科 42.27%股份以及视信源 79.93%股权

交易的实施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北京豪威 85.53%股权交易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

件。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北京豪威 85.53%股权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能生效或实施，

则发行股份购买思比科 42.27%股份以及视信源 79.93%股权交易亦将停止实施。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监事会对本项议案下列表决事项逐一进行表决：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1.1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北京豪威的部分股东（具体见附件一，

以下简称“北京豪威交易对方”）、思比科的部分股东（具体见附件二，以下简称

“思比科交易对方”）、视信源的部分股东（具体见附件三，以下简称“视信源交

易对方”）。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公司为北京豪威、思比科、视信源，标的资产

为北京豪威 85.53%股权（具体明细见附件一）、思比科 42.27%股份（具体明细

见附件二）、视信源 79.93%股权（具体明细见附件三）。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由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评估”）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北京豪威 100%股权进行整体评估，双方根据评估报告载明的评

估价值及北京豪威交易对方各方对北京豪威进行业绩承诺的情况，协商确定北京

豪威 85.53%股权的交易价格。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136

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所涉

及的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北

京豪威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41.31 亿元（指人民币元，下同），北京豪威 85.53%

股权的评估值为 120.86 亿元。北京豪威交易对方中的开元朱雀（深圳）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元朱雀”）、北京天元滨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元滨海”）、深圳惠盈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惠盈一号”）、马鞍山领智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领智基石”）、北京金信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

信华创”）、南通金信华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信华通”）、西



藏大数和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大数”）、西藏锦祥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锦祥”）、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摩勤”）、深圳

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资本”）、深圳市远卓财富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远卓”）、深圳市兴平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深圳兴平”）各自取得的交易对价根据北京豪威 100%股权的评估价

值取整（即 141 亿元）乘以各自持有的北京豪威出资比例确定；绍兴市韦豪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韦豪”）、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融通”）、Seagull Strategic Investments(A3),LLC（以

下简称“Seagull（A3）”）、嘉兴水木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嘉兴水木”）、嘉兴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豪

威”）、上海唐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唐芯”）、Seagull 

Investments,LLC（以下简称“Seagull Investments”）、合肥元禾华创中合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禾华创”）、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集电”）、上海威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威熠”）、Seagull Strategic Investments(A1),LLC（以下简称“Seagull

（A1）”）、Seagull Equity Investments(C1-Int’l)(HongKong) Limited（以下简称

“Seagull（C1-Int’l）”）、Seagull Equity Investments(C1),LLC（以下简称“Seagull

（C1）”）（上述交易对方和虞仁荣以下合称“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各自取得的

交易对价根据北京豪威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上浮一定比例后的金额（即 155 亿

元）乘以各自持有的北京豪威出资比例确定。根据上述原则计算，交易双方经友

好协商确定北京豪威 85.53%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302,310.6208 万元。北京豪威交

易对方中各方取得的交易对价具体见附件一。 

（2）由立信评估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思比科 100%股份进行整体

评估，双方根据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价值及思比科交易对方各方对思比科进行业

绩承诺的情况，协商确定思比科 42.27%股份的交易价格。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

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074 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所涉及的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思比科 100%股份的评估值为 5.46 亿

元，思比科 42.27%股份的评估值为 2.31 亿元。思比科交易对方中北京博融思比



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博融”）、南昌南芯集成电路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昌南芯”）、山西 TCL 汇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 TCL”）、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创投”）各自

取得的交易对价根据思比科 100%股份的评估价值（即 5.46 亿元）乘以其在本次

交易中转让的思比科股份占思比科股份总数的比例确定；思比科交易对方中北京

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清博广”）、陈杰、刘志碧、吴南健（以

下合称“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各自取得的交易对价根据思比科 100%股份的评估

价值上浮一定比例后的金额（即 6 亿元）乘以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转让的思比科股

份占思比科股份总数的比例确定。根据上述原则计算，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

思比科 42.27%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23,429.5770 万元。思比科交易对方中的各方取

得的交易对价具体见附件二。 

（3）由立信评估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视信源 100%股权进行整体

评估，交易双方根据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价值及视信源交易对方各方对视信源进

行业绩承诺的情况，协商确定视信源 79.93%股权的交易价格。根据立信评估出

具的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136-31 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所涉及的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视信源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29,243.76 万元，视信源 79.93%股权的评估值为 23,374.54 万元。视信源交易对方

中的陈黎明、金湘亮取得的交易对价根据视信源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即

29,243.76 万元）乘以其各自持有的视信源出资比例确定；视信源交易对方中陈

杰、刘志碧、旷章曲、董德福、程杰、钟萍、吴南健（以下合称“视信源业绩承

诺方”）中的各方取得的交易对价根据视信源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上浮一定比例

后的金额（即 32,151.74 万元）乘以各自持有的视信源出资比例确定。根据上述

原则计算，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视信源 79.93%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5,466.2453 万元。视信源交易对方中的各方取得的交易对价具体见附件三。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4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北京豪威交易对方、思比科交易对方、

视信源交易对方；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7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决

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33.92 元/股。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由于 2018 年 8 月公司实施现金利润分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

根据上述利润分配情况，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33.88 元/股。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

其他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8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之和。向

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各发行对象应取得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计算结果折股数不足一股的部分应舍去取整，即不足一股的部分

无偿赠予公司。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

为 398,821,245 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最终发行数量将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其他派息、

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

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9 锁定期安排 

（1）北京豪威交易对方锁定期安排 

A、本次向绍兴韦豪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期限届满且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北京豪威 2021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指公

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各

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下同）和《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指

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资

产价值的减值测试出具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下同）后，公司本次向绍兴韦豪发

行的股份的 100%扣减其截至该时点已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及应补偿的股份数

（如有）后的剩余股份（如有）可解除锁定。扣减后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

于 0 的，则绍兴韦豪可解锁的股份数为 0。 

B、本次向青岛融通、北京集电、嘉兴水木、嘉兴豪威、Seagull（A3）、Seagull

（A1）、Seagull（C1）、Seagull（C1-Int’l）、上海威熠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公司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

股份按照如下规定分期进行解锁： 

①前述期限届满且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北京豪威 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后，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 5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已补偿的股份数

（如有）及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后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 

②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北京豪威 2020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本次向上

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另外 2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可

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 

③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北京豪威 2021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

审核报告》后，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剩余 3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



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可解锁； 

④上述发行对象各年扣减后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当年上述

发行对象可解锁的股份数为 0，且次年可解锁的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

值。 

C、鉴于上海唐芯持有的用以认购公司股份的北京豪威股权系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Seagull Investments、元禾华创持有的用以

认购公司股份的北京豪威股权系于 2018年 7 月 20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本次向 Seagull Investments、元禾华创、上海唐芯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按照

如下方式确定： 

①若 Seagull Investments、元禾华创、上海唐芯取得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份时，

其持续持有北京豪威股权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本次向 Seagull Investments、元

禾华创、上海唐芯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

届满且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北京豪威 2021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

审核报告》后，本次向 Seagull Investments、元禾华创、上海唐芯发行的股份的

100%扣减其各自截至该时点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后的剩余股份（如有）可

解除锁定。扣减后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 Seagull Investments、

元禾华创、上海唐芯可解锁的股份数为 0。 

②若 Seagull Investments、元禾华创、上海唐芯取得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份时，

其持续持有北京豪威股权的时间已届满 12 个月，则本次向 Seagull Investments、

元禾华创、上海唐芯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

限届满，本次向 Seagull Investments、元禾华创、上海唐芯发行的股份按照前述

第 B 项下之规定分期进行解锁。 

D、本次向开元朱雀、天元滨海、惠盈一号、金信华创、金信华通、西藏大

数、西藏锦祥、德威资本、深圳远卓、深圳兴平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E、鉴于领智基石、上海摩勤持有的用以认购公司股份的北京豪威股权系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本次向领智基石、上海摩勤

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①若领智基石、上海摩勤取得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份时，其持续持有北京豪威



股权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本次向领智基石、上海摩勤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②若领智基石、上海摩勤取得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份时，其持续持有北京豪威

股权的时间已届满 12 个月，则本次向领智基石、上海摩勤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F、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北京豪威交易对方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

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规定。 

G、如证券监管部门对股份锁定还有其他要求的，本次发行的股份的转让、

交易还应遵守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思比科交易对方锁定期安排 

A、本次向陈杰、刘志碧及吴南健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公司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按照如下规

定进行解锁： 

① 前述期限届满且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思比科 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后，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 2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已补偿的股份数

（如有）及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后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 

② 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思比科 2020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本次向上述

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另外 3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可解

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 

③ 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思比科 2021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审

核报告》后，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剩余 5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补

偿的股份数（如有）可解锁； 

④ 各年扣减后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上述发行对象当年各

自可解锁的股份数为 0，且次年可解锁的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 

B、鉴于华清博广持有用以认购公司股份的思比科股份系其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取得，因此公司本次向华清博广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① 若华清博广取得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份时，持续持有思比科股份的时间不

足12个月，则本次向华清博广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期限届满且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思比科 2021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

值测试审核报告》后，本次向华清博广发行的股份的 100%扣减其各自截至该时

点其已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及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后的剩余股份（如有）

可解除锁定。扣减后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华清博广可解锁的股

份数为 0。 

② 若华清博广取得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份时，持续持有思比科股份的时间已

届满 12 个月，则本次向华清博广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前述期限届满，本次向华清博广发行的股份按照前述第 A 项之规定分期进

行解锁。 

C、本次向中关村创投、北京博融、南昌南芯、山西 TCL 发行的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D、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思比科交易对方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规定。 

E、如证券监管部门对股份锁定还有其他要求的，本次发行的股份的转让、

交易还应遵守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交所的有

关规定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3）视信源交易对方锁定期安排 

A、本次向陈杰、刘志碧、旷章曲、董德福、程杰、钟萍、吴南健发行的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公司本次向上述

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按照如下规定进行解锁： 

① 前述期限届满且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视信源 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后，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 2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已补偿的股份数

（如有）及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后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 

② 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视信源 2020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本次向上述

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另外 3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可解



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 

③ 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视信源 2021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审

核报告》后，本次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的剩余 5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补

偿的股份数（如有）可解锁； 

④ 各年扣减后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上述发行对象当年各

自可解锁的股份数为 0，且次年可解锁的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 

B、本次向陈黎明、金湘亮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 

C、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视信源交易对方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规定。 

D、如证券监管部门对股份锁定还有其他要求的，本次发行的股份的转让、

交易还应遵守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交所的有

关规定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0 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1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本

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标的公司截至交割日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交割日后标的公司的股东根据其届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股份比例享有。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2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损益

的归属 

（1）北京豪威 85.53%股权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



产生的亏损由北京豪威交易对方按照其截至《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

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北京豪威）》”）签署日持有的北京豪威股权比例向公司补足，北

京豪威交易对方应于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亏

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2）思比科 42.27%股份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产

生的亏损由思比科交易对方按照其在本次交易中转让的思比科股份比例向公司

补足，思比科交易对方应于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3）视信源 79.93%股权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产

生的亏损由视信源交易对方按照其截至《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视

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视信源）》”）签署日持有的视信源股权比例向公司补足，视信

源交易对方应于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

额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3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1）北京豪威交易对方应负责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北京豪威）》生

效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完毕北京豪威 85.53%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自

北京豪威 85.53%股权完成交割后 90 日内，公司应于上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等手续。公司应

就北京豪威 85.53%股权交割事宜向北京豪威交易对方和北京豪威提供必要的协

助；北京豪威交易对方应就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公司提供必要的

协助。 

（2）《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思

比科）》”）签署后 35 日内，思比科交易对方应促使思比科召开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终止挂牌的相关议案，并在终止挂牌事项获得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的十个



转让日内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终止挂牌的申请文件，

思比科交易对方应无条件配合办理思比科申请终止挂牌的相关事宜；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通过思比科终止挂牌的申请且《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思比科）》生效后 30 日内，思比科交易对方应当将其持有的本次交

易中转让的思比科股份全部过户至公司并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提交工商登记机

关备案。自思比科 42.27%股份全部完成交割后 90 日内，公司应于上交所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等

手续。公司应就思比科 42.27%股份交割事宜向思比科交易对方和思比科提供必

要的协助；思比科交易对方应就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公司提供必

要的协助。 

（3）视信源交易对方应当负责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视信源）》生

效后 20 日内办理完毕视信源 79.93%股权转让的登记及备案手续。自视信源 79.93%

股权完成交割后 90 日内，公司应于上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等手续。公司应就视信源 79.93%

股权交割事宜向视信源交易对方和视信源提供必要的协助；视信源交易对方应就

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 

（4）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北京豪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思比科）》、《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视信源）》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北京豪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思比科）》、《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视信源）》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北京豪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思比科）》、《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视信源）》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4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北京豪威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2018 年 8 月 6 日，公司与虞仁荣控制的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清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清恩将其持有的



北京豪威 25,560,575 美元出资金额以 277,768,098 元的价格（以下简称“上海清恩

股权转让价款”）转让给公司，虞仁荣与部分北京豪威交易对方共同对北京豪威

的业绩作出承诺并承担补偿责任。 

A、业绩承诺 

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承诺北京豪威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

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否则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应按照《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与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及虞仁荣之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利润补偿协议（北京豪威）》”）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在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实施完毕的情况下，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承诺北京豪威在盈利承

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数如下：2019 年度：54,541.50 万元；2020 年度：84,541.50

万元；2021 年度：112,634.60 万元。 

B、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的计算标准 

北京豪威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按如下标准计算： 

① 北京豪威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其

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② 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盈利承诺

期内，未经北京豪威有权机构批准，不得改变北京豪威及其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③ 净利润数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 

④ 若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并将募集的配套资金投入到北京豪威

或其子公司，配套资金的使用、收益、亏损将单独核算，北京豪威在盈利承诺期

内的实际净利润数应以剔除配套资金产生的收益及亏损后的净利润数为准。 

C、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盈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

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北京豪



威及其子公司将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调整公司账务处理、财务报表及盈利预

测实现情况说明等财务相关资料，并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核认可的净利润数作

为北京豪威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由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按照约定承担补偿责任。 

D、盈利补偿安排 

盈利承诺期内，北京豪威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除虞仁荣外的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以下简称“股份补偿方”）

应当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份对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股份补

偿方应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补偿；虞仁荣应当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合计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北京豪威 85.53%股

权作价+上海清恩股权转让价款）－累积已补偿金额，其中： 

① 绍兴韦豪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合计应补偿金额×绍兴韦豪在本次交易

中获得的交易对价金额÷（绍兴韦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金额+70%×股

份补偿方除绍兴韦豪外的其他各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上海清

恩股权转让价款） 

② 股份补偿方除绍兴韦豪外的其他各方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合计应补偿

金额×该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金额×70%÷（绍兴韦豪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交易对价金额+70%×股份补偿方除绍兴韦豪外的其他各方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上海清恩股权转让价款） 

③ 虞仁荣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合计应补偿金额×上海清恩股权转让价款÷

（绍兴韦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金额+70%×股份补偿方除绍兴韦豪外

的其他各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上海清恩股权转让价款） 

股份补偿方及虞仁荣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公司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

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股份补偿方中的各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股份补偿方中的各方当期应补偿

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 1 股计算。 

盈利承诺期内，股份补偿方补偿的股份数由公司按照总价 1.00 元的价格回

购并依法注销。公司应在应补偿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的相关事宜，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

时办理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 

在盈利承诺期内，股份补偿方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股份补

偿方应以现金方式补偿，股份补偿方中的各方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股份补偿

方中的各方当期应补偿金额－股份补偿方中的各方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股份补偿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30 日内将当期应补偿的现金支付

给公司。 

若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股份补偿方应补偿股份在补偿实施前

各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由受补偿方享有，股份补偿方应在补偿的股

份注销的同时，将该等分红收益支付给受补偿方。 

虞仁荣应在《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30 日内将当期应补偿的现金支付给公

司。 

E、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京豪威业绩实现情况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的同时，对北京豪威 85.53%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

值测试审核报告》，如果北京豪威 85.53%股权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

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股份补偿方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补偿。前述北京豪

威 85.53%股权期末减值额为本次交易北京豪威 85.53%股权交易价格减去期末北

京豪威 85.53%股权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北京豪威 85.53%股权对应的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在盈

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已支付的补偿金额，其中： 

①绍兴韦豪应补偿金额=减值补偿金额×绍兴韦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

对价金额÷（绍兴韦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金额+70%×股份补偿方除绍

兴韦豪外的其他各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 



②股份补偿方除绍兴韦豪外的其他各方应补偿金额=减值补偿金额×该方在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金额×70%÷（绍兴韦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

金额+70%×股份补偿方除绍兴韦豪外的其他各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

总金额） 

股份补偿方因北京豪威 85.53%股权减值对公司进行补偿的方式与其因北京

豪威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对公司进行补偿的方式相同。 

F、补偿限额 

①在任何情况下，绍兴韦豪因北京豪威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支

付的补偿、因减值而支付的补偿（包括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其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②在任何情况下，股份补偿方除绍兴韦豪以外的其他各方因北京豪威实际净

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支付的补偿、因减值而支付的补偿（包括股份补偿和

现金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额的 70%。 

③在任何情况下，虞仁荣因北京豪威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支付

的补偿金额不超过上海清恩股权转让价款。 

（2）思比科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A、业绩承诺 

思比科业绩承诺方承诺思比科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

承诺净利润数，否则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应按照《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

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

补偿协议（思比科）”）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在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实施完毕的情况下，思比科业绩承诺方承诺思比科在盈利承诺

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数如下：2019 年度：2,500 万元；2020 年度：4,500 万元；

2021 年度：6,500 万元。 

B、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的计算标准 

思比科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按如下标准计算： 

① 思比科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② 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盈利承诺

期内，未经思比科有权机构批准，不得改变思比科及其子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 

③ 净利润数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 

④ 若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并将募集的配套资金投入到思比科或

其子公司，配套资金的使用、收益、亏损将单独核算，思比科在盈利承诺期内的

实际净利润数应以剔除配套资金产生的收益及亏损后的净利润数为准。 

C、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盈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

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思比科及

其子公司将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调整公司账务处理、财务报表及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说明等财务相关资料，并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核认可的净利润数作为思 

比科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由思比科业绩承诺方按照约定承担补偿责任。 

D、盈利补偿安排 

盈利承诺期内，思比科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应当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份

对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思比科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及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思比科 42.27%股份作价－

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 1 股计算。 



盈利承诺期内，思比科业绩承诺方补偿的股份数由公司按照总价 1.00 元的

价格回购并依法注销。公司应在应补偿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召开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的相关事宜，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及时办理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 

在盈利承诺期内，思比科业绩承诺方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

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方式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30 日内将当期应补偿的现

金支付给公司。 

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公司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

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若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在补偿

实施前各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由受补偿方享有，思比科业绩承诺方

应在补偿股份注销的同时，将该等分红收益支付给受补偿方。 

E、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思比科业绩实现情况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的同时，对思比科 42.27%股份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

试审核报告》，如果思比科 42.27%股份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

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

期末减值额－在盈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已支付的补偿

金额。前述思比科 42.27%股份期末减值额为本次交易思比科 42.27%股份交易价

格减去期末思比科 42.27%股份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思比科 42.27%股份对

应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因思比科 42.27%股份减值对公司进行补偿的方式与其因

思比科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对公司进行补偿的方式相同。 

F、补偿限额及内部责任分担 

①在任何情况下，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因思比科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



数而支付的补偿、因减值而支付的补偿（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金额合计不

超过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 

②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思

比科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补偿责任。 

（3）视信源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视信源业绩承诺方承诺视信源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

承诺净利润数，否则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应按照《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

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

协议（视信源）》”）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在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实施完毕的情况下，视信源业绩承诺方承诺视信源在盈利承诺期

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数如下：2019 年度：1,346 万元；2020 年度：2,423 万元；2021

年度：3,500 万元。 

B、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的计算标准 

视信源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按如下标准计算： 

① 视信源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② 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盈利承诺

期内，未经视信源有权机构批准，不得改变视信源及其子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 

③ 净利润数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 

④ 若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并将募集的配套资金投入到视信源或

其子公司，配套资金的使用、收益、亏损将单独核算，视信源在盈利承诺期内的

实际净利润数应以剔除配套资金产生的收益及亏损后的净利润数为准。 

C、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盈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

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视信源及

其子公司将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调整公司账务处理、财务报表及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说明等财务相关资料，并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核认可的净利润数作为视

信源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由视信源业绩承诺方按照约定承担补偿责任。 

D、盈利补偿安排 

盈利承诺期内，视信源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应当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份

对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视信源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及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视信源 79.93%股权作价－

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 1 股计算。 

盈利承诺期内，视信源业绩承诺方补偿的股份数由公司按照总价 1.00 元的

价格回购并依法注销。公司应在应补偿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召开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的相关事宜，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及时办理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 

在盈利承诺期内，视信源业绩承诺方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

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方式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30 日内将当期应补偿的现

金支付给公司。 

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公司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

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若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在补偿

实施前各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由受补偿方享有，视信源业绩承诺方

应在补偿股份注销的同时，将该等分红收益支付给受补偿方。 

E、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视信源业绩实现情况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的同时，对视信源 79.93%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

试审核报告》，如果视信源 79.93%股权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

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

期末减值额－在盈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已支付的补偿

金额。前述视信源 79.93%股权期末减值额为本次交易视信源 79.93%股权交易价

格减去期末视信源 79.93%股权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视信源 79.93%股权对

应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因视信源 79.93%股权价值减值对公司进行补偿的方式与

其因视信源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对公司进行补偿的方式相同。 

F、补偿限额及内部责任分担 

①在任何情况下，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因视信源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

数而支付的补偿、因减值而支付的补偿（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金额合计不

超过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 

②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视

信源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补偿责任。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5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

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1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20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2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3 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在规定的期限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4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所有发行

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5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的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

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根据有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与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合理确定。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6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以下两项孰低原则确定：

①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和发行价格确定的股份数；②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的 20%。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

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

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7 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转让和交易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8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将用于标的公司建设项目及支付本

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占比（%） 

1 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产线项目（二期） 170,000 85% 

2 
硅基液晶高新投影显示芯片生产线项目

（二期） 
20,000 10% 

3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10,000 5% 

 合计 200,000 100.00 

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或未能实施完成，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

解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已先行投入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资金。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9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

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10 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11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

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日。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对应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以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

收入占上市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告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均超过

50%，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虞仁荣持有公司 279,43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1.30%，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按照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计算，虞仁荣直接持有公司 32.70%的股

份，虞仁荣控制的绍兴韦豪持有公司 9.41%的股份，剔除虞仁荣控制的绍兴韦豪

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取得的标的资产权益认购的公司股份，虞仁荣仍持有

公司 32.70%的股份；在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按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最多可

发行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虞仁荣仍持有公司 29.54%

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

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五） 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原北京豪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

协议的议案》 

鉴于芯能投资、芯力投资退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监事会经

审议，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原北京豪威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公司与原北京豪威交易对方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

签署的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北京豪威业

绩承诺方签署《利润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公司与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签署的原利润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北京豪威交易对方、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分

别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北京豪威交易对方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北京豪威）》；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利润补偿协议（北京豪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思比科交易对方、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分别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与思比科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

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思比科）》、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思比

科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与思比科业绩承诺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利润补偿协议（思比科）》、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思比科业绩承诺方签署《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八）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视信源交易对方、视信源业绩承诺方分别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与视信源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

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视信源）》、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视信

源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与视信源业绩承诺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利润补偿协议（视信源）》、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视信源业绩承诺方签署《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九） 审议通过《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就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编制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绍兴韦豪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虞仁荣控制的企业；交易对方嘉兴水木、嘉兴豪威、华清博广均系自然人吕大

龙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完成后嘉兴水木、嘉兴豪威、华清博广合计将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青岛融通将持有

公司 5%以上的股份，构成公司的关联方；交易对方北京博融董事长、总经理陈

智斌担任公司的监事，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

交易。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以及资产

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北京豪威近两年

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 2671 号《北京豪威科

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止七个月期间财务报

表及审计报告》；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就思比科、视信源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A15938 号《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止）》、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5940 号

《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止）》，就上市公司的备考财务报表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5937 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及财务报表（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止）》；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评估

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分别出具了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136 号《上海韦

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所涉及的北京

豪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074 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宜所涉及的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136-31 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所涉及的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监事会同意批准上述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1、担任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立信评估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立信评估及

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

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所设定的评估

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

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

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本次评估对北京豪威、思比科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并采用

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对视信源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并将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与行业规范的要求，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

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

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

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本次交易以立信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基础结合各交

易对方对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情况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标的资产评估定价公允，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

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 12 月 1 日 

  



附件一：北京豪威交易对方持有的参与本次交易的北京豪威出资金额及比例、

取得的交易对价及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 

 

序

号 
股东名称 

拟转让的北京豪

威出资金额（美

元） 

占北京豪威

注册资本的

比例（%） 

取得的交易对价

（元） 

取得公司向其

发行的股份数

量（股） 

1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8,048,150 17.58 2,724,274,624 80,409,522 

2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75,430,737 13.52 2,095,704,373 61,856,681 

3  

Seagull Strategic 

Investments (A3), 

LLC 

87,395,700 6.74 1,044,033,410 30,815,626 

4  

嘉兴水木豪威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642,965 5.83 903,634,649 26,671,624 

5  

嘉兴豪威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5,642,965 5.83 903,634,649 26,671,624 

6  

上海唐芯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4,875,000 5.00 775,000,000 22,874,852 

7  
Seagull 

Investments, LLC 
64,604,269 4.98 771,765,834 22,779,392 

8  

开元朱雀（深圳）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048,685 4.86 685,153,340 20,222,943 

9  

合肥元禾华创中合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244,237 4.26 659,950,423 19,479,056 

10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

与封测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5,899,998 3.54 548,323,676 16,184,287 

11  

北京天元滨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844,221 3.53 498,191,535 14,704,590 

12  

深圳惠盈一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978,392 2.00 282,308,537 8,332,601 

13  

马鞍山领智基石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950,000 2.00 282,000,000 8,323,494 



序

号 
股东名称 

拟转让的北京豪

威出资金额（美

元） 

占北京豪威

注册资本的

比例（%） 

取得的交易对价

（元） 

取得公司向其

发行的股份数

量（股） 

14  

北京金信华创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8,337,689 1.41 199,276,620 5,881,836 

15  

南通金信华通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2,225,126 0.94 132,851,080 3,921,224 

16  
西藏大数和泰实业

有限公司 
9,168,844 0.71 99,638,305 2,940,918 

17  
上海威熠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8,481,681 0.65 101,322,586 2,990,631 

18  
西藏锦祥投资有限

公司 
6,112,563 0.47 66,425,540 1,960,612 

19  
上海摩勤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5,566,275 0.43 60,489,000 1,785,389 

20  

Seagull Strategic 

Investments (A1), 

LLC 

5,198,500 0.40 62,101,541 1,832,985 

21  

Seagull Equity 

Investments 

(C1-Int’l) 

(HongKong) 

Limited 

3,638,000 0.28 43,459,730 1,282,754 

22  

Seagull Equity 

Investments (C1), 

LLC 

2,825,000 0.22 33,747,592 996,091 

23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528,141 0.12 16,606,388 490,153 

24  
深圳市远卓财富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528,141 0.12 16,606,388 490,153 

25  

深圳市兴平股权投

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1,528,141 0.12 16,606,388 490,153 

合计 1,109,743,420 85.53 13,023,106,208 384,389,191 

 



附件二 思比科交易对方持有的参与本次交易的思比科股份数量及比例、取得的

交易对价及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拟转让的思比

科股份数量

（股） 

占思比科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取得的交易

对价（元） 

取得的公司

向其发行的

股份数量

（股） 

1  
北京博融思比科科

技有限公司 
13,268,003 25.2724 137,987,231 4,072,822  

2  

南昌南芯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500,000 4.7619 26,000,000 767,414  

3  
山西TCL汇融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999,999 3.8095 20,799,990 613,931  

4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998,999 3.8076 22,845,703 674,312  

5  
北京中关村创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999,999 1.9048 10,399,990 306,965  

6  吴南健 744,000 1.4171 8,502,857 250,969  

7  陈  杰 502,300 0.9568 5,740,571 169,438  

8  刘志碧 176,700 0.3366 2,019,429 59,605  

合计 22,190,000 42.2667 234,295,770 6,915,456 

 



附件三：视信源交易对方持有的参与本次交易的视信源出资金额及比例、取得

的交易对价及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 

 

序

号 
股东姓名 

拟转让的视信

源出资金额

（万美元） 

占视信源注册

资本的比例

（%） 

取得的交易对价

（元） 

取得的公司向其

发行的股份数量

（股） 

1  陈杰 91.70 45.85 147,415,715 4,351,113 

2  刘志碧 26.98 13.49 43,372,693 1,280,185 

3  金湘亮 12.12 6.06 17,721,719 523,073 

4  旷章曲 8.84 4.42 14,211,068 419,453 

5  董德福 4.60 2.30 7,394,900 218,267 

6  程杰 4.50 2.25 7,234,141 213,522 

7  钟萍 4.42 2.21 7,105,534 209,726 

8  陈黎明 3.88 1.94 5,673,289 167,452 

9  吴南健 2.82 1.41 4,533,395 133,807 

合计 159.86 79.93 254,662,453 7,516,598 

 


